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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 

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 

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 

 

收回位於九龍九龍城啓德道／沙浦道的土地  

以供市區重建局推行 KC-015 發展計劃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就標題所述收地建議，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市區重建局 (「市建局」)於 2001 年 5 月成立，專責推行市區更新

計劃，以解決市區老化問題，改善舊區的生活環境，保存具歷史及建

築價值的樓宇，以及在社會和經濟層面為這些地區重新注入活力。  

 

發展計劃及物業收購工作  

 

3.  啓德道／沙浦道 KC-015 發展計劃 (「該發展計劃」)涉及的地盤面

積約 6 106 平方米，地盤界線於附錄一的地盤位置圖標示。  

 

4.  該發展計劃涵蓋約 50 個街號的樓宇，即沙浦道 31 至 49 號、 55

至 73 號 (單數 )及啓德道 24 至 82 號 (雙數 )。在地盤界線內的現有建築

物，於 1962 至 1990 年間落成，樓高 5 至 12 層。除沙浦道 31 至 35

號及啓德道 62 至 68 號的樓宇設有升降機外，其他樓宇均不設升降

機。現有建築物主要作住宅用途，另有若干地鋪、一幢商業樓宇及一

個空置地盤 (現用作停車場 )。建築物內有部分單位分成小型單位 (俗稱

「劏房」 ) 。市建局 2019 年 1 月樓宇狀況勘察的結果顯示，該發展

計劃範圍內現有樓宇多數呈「明顯失修」及「失修」狀況。  

 

5.  根 據 《 市 區 重 建 局 啓 德 道 ／ 沙 浦 道 發 展 計 劃 核 准 圖 編 號  

S/K10/URA1/2》，上述地盤已劃作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，建築物高度限

制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120 米。根據市建局的初步建議，該發展計劃將

提供約  810 個住宅單位，並會興建一個分層地下廣場。廣場位於地

面水平以下的部分，會連接啓德地下購物街的地下入口，另設地下公

眾停車場；平台低層則作商業／零售用途，部分樓面面積會作社區用

途。該發展計劃預計於  2030 至  2031 年度落成。  

 

6.  該發展計劃的合資格住宅自住業主，可選擇適用於該發展計劃的

「樓換樓」計劃。市建局的「樓換樓」計劃，旨在為合資格的住宅自

住業主提供額外選擇。業主可收取的現金補償額及特惠津貼額，不會

因選擇「樓換樓」計劃而有所改變。  

  



7. 市建局自 2020 年 10 月開始，以私人協商方式向受影響的業主收

購物業業權，收購進度理想。在受影響的 459 項私人權益之中， 407

個物業的業主接受收購建議，當中 376 個物業的轉讓契約已簽妥， 4

個物業已簽署具法律效力的買賣合約，另有 27 個物業的業主有待與

市建局簽署具法律效力的買賣合約。目前，市建局仍在積極與餘下的

業主協商或聯絡，包括 6 個地鋪、42 個上層單位、2 條後巷及 2 幅共

用牆的業主。  

 

8.  市建局代表將於會上報告最新的收購進展。  

 

收地建議  

 

9.  考慮到社會的整體利益，以及該發展計劃範圍內現有建築物日久

失修的破舊狀況，市區更新工作實在刻不容緩。市建局已於 2021 年

7 月，就該發展計劃向發展局局長 (「局長」 )提出收地申請，以便早

日收回所有業權，盡早展開重建工作。擬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(第 124

章 )第 3 條收回未能收購的物業一覽表，載於附錄二。  

 

10.  局長現正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》 (第 563 章 )考慮市建局的收地

申請，以決定應否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收地。我們會把議員

就上述收地建議提出的意見，向局長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匯報。  

 

封路及道路工程  

 

11. KC-015 發展計劃相關的封路及道路工程申請，會根據《道路 (工

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》(第  370 章 )的規定，提交相關政府部門審批，

然後呈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考慮。假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核准該等工

程，則會安排刊憲公布工程內容。  

 

補償  

 

12. 假如行政長官命令收地，政府將會在相關土地張貼公告，述明在

通知期屆滿後，該土地即會復歸政府所有。一般而言，通知期為三個

月，由公告在相關土地張貼當日起計。受影響的業主 (包括住宅及商

用物業的業主 )可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獲發補償。根據該條例，前業

主可獲發的補償，以該物業在復歸當日的價值計算。如果雙方未能就

補償金額達成協議，前業主可向土地審裁處提出申索，以裁定政府須

支付的補償額。前業主因提出申索而合理招致的專業諮詢費用，也可

獲政府發還。收地公告刊憲後的收地程序簡介，載於附錄三。  

 

13.  此外，根據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01 年 3 月通過的政策，合資

格的住宅自住業主，除可獲得法定補償外，還可獲發特惠「自置居所

津貼」。該項津貼連同法定補償，旨在讓受影響的自住業主，在被收

回單位所在地區，購買一個面積相若而樓齡相對較新的重置單位。自

置居所津貼額，一般以樓齡七年的假設重置單位價值，作為計算基礎。  

 



14. 合資格的佔用人 (包括商用物業的佔用人 )，可獲發特惠津貼。他

們也可選擇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，就搬遷費用及商業損失 (如適用 )提

出申索。政府的收地補償簡介，載於附錄四。  

 

住戶安置安排  

 

15.  根據現行政策，合資格的住戶可獲安置入住香港房屋委員會或香

港房屋協會提供的出租單位，或市建局提供的安置大廈單位。合資格

的住戶亦可選擇收取特惠津貼，以代替安置安排。  

 

16.  至於受該發展計劃影響而須遷出的租客，市建局代表將於會上解

釋安置／特惠津貼的安排。  

 

 

 

 

 

附錄  

一  發展計劃地盤位置圖  

二  擬收回未能收購的物業一覽表  

三  收地公告刊憲後的收地程序簡介  

四  政府的收地補償簡介  

 

 

地政總署  

市區重建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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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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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

擬收回未能收購的物業一覽表  

 

(截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的情況 ) 

 

參考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1.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4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6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24 至  

26 號 1 字樓 C 室  

及平台  

1/25 份 

2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4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6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24 至  

26 號 3 字樓 A 室  
1/25 份 

3.*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4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6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24 至  

26 號  4 字樓 A 室  
1/25 份 

4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4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6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24 至

26 號 5 字樓 A 室  

及天台 A 

1/25 份 

5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490 號餘段  
新九龍內地段  

第 490 號餘段  
— 

6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466 號餘段  
新九龍內地段  

第 466 號餘段  
— 

7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2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32 號  

4 字樓前座  
1/11 份 

8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2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32 號  

天台  
1/11 份 

9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493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34 號  

地下及閣樓  
1/6 份 

10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487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489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38 號  

1 字樓  
1/12 份 

11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 B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啓德道 42 號  

地下連閣樓  
1/12 份 

12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 B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啓德道 42 號  

3 字樓  
1/12 份 

13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4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啓德道 46 號  

1 字樓  
1/14 份 

14.*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4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啓德道 44 號  

2 字樓  
1/14 份 



 

參考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15.*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4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啓德道 46 號  

2 字樓  
1/14 份 

16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4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啓德道 44 號  

3 字樓  
1/14 份 

17.*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4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啓德道 44 號  

4 字樓  
1/14 份 

18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4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1 號 A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啓德道 44 號  

5 字樓及天台  
1/14 份 

19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5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0 及  

52 號 (啓德道 50 號 )

樹珍樓地下商鋪 A

連天井  

2/19 份 

20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5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0 及

52 號 (啓德道 52 號 ) 

樹珍樓地下商鋪 B

連天井  

2/19 份 

21.*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5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0、

50A 及 52 號樹珍樓

1 字樓 A 室連平台  

1/19 份 

22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5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0、

50A 及 52 號樹珍樓

1 字樓 C 室及平台  

1/19 份 

23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5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0、

50A 及 52 號樹珍樓

2 字樓 C 室  

1/19 份 

24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65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0、

50A 及 52 號樹珍樓

4 字樓 A 室  

1/19 份 

25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5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51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4、  

54A 及 56 號 4 字樓

C 室  

3/77 份 

26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5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51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4、

54A 及 56 號 5 字樓

A 室 (連所屬天台 ) 

4/77 份 



 

參考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27.*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05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51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54、

54A 及 56 號 5 字樓

C 室及天台  

3/77 份 

28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60 號  

天台 A 部分  

1/6 份的  

1/6 份 

29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60 號  

天台 C 部分  

1/6 份的  

1/6 份 

30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783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62 號  

垣天大廈 3 字樓  
1/62 份 

31.*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783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62A 號

垣天大廈 3 字樓  
1/62 份 

32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783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64 號  

垣天大廈 3 字樓  
1/62 份 

33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783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68 號  

垣天大廈 3 字樓  
1/62 份 



 

參考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34.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783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66 號  

垣天大廈 6 字樓  
1/62 份 

35.*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783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62 號  

垣天大廈天台  

1/62 份的  

1/10 份 

36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44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501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783 號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62A 號

垣天大廈天台  

1/62 份的  

1/10 份 

37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63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63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啓德道 74 號  

啓發大樓 1 字樓  
1/14 份 

38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 號  

地下  

1/13 份的 

4/5 份 

39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A 號

地下及連天井  

1/13 份的 

4/5 份 

40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 號  

閣樓  
1/13 份 

41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A 號

1 字樓及所屬平台  
1/13 份 

42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 號  

3 字樓  
1/13 份 

43.*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A 號

3 字樓  
1/13 份 



 

參考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44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 號  

4 字樓  
1/13 份 

45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 號  

主天台部分  

1/13 份的 1/5

份 

46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1610 號餘段  
九龍啓德道 82A 號

主天台部分  

1/13 份的 1/5

份 

47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  

7 字樓 701 室  

3/43 份的

1/27 份 

48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02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49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03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50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05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51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06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52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07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53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08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

 

參考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54.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09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55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10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56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11 室  

3/43 份的

1/27 份 

57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12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58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13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59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15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60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 716 室  

3/43 份的

2/27 份 

61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1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A 分段

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3 號 B 分段

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1 至  

35 號錦輝商業大廈

7 字樓公共地方  

3/43 份的

1/27 份 



 

參考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62.** 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0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2 號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7 號  

地下  
5/40 份 

63.* 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0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2 號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7 號  

3 字樓  (連露台 ) 
2/40 份 

64.* 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0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2 號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39A 號

3 字樓  
2/40 份 

65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59 號  
九龍沙浦道 41 號  

地下及閣樓及平台  
16/61 份 

66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59 號  
九龍沙浦道 41 號  

1 字樓 B 室及平台  
5/61 份 

67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59 號  
九龍沙浦道 41 號  

2 字樓 A 室  
4/61 份 

68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59 號  

九龍沙浦道 41 號  

公共地方及公共  

設施  

1/61 份 

69.** 新九龍內地段第 498 號餘段  
九龍沙浦道 43 號  

5 字樓及天台  
1/6 份 

70.** 
新九龍內地段第 498 號 D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沙浦道 45 號  

5 字樓及天台  
1/6 份 

71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498 號 B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沙浦道 49 號  

4 字樓  
1/6 份 

72.* 
新九龍內地段第 498 號 B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沙浦道 49 號  

5 字樓及天台  
1/6 份 

73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2 號 B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沙浦道 61 號  

金寶大廈地下  

連天井及閣樓  

2/20 份 

74.*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2 號 B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沙浦道 59 號  

金寶大廈 2 字樓  
1/20 份 

75.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2 號 B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沙浦道 61 號  

金寶大廈 6 字樓  
1/20 份 

76.*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3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42 號 B 分段餘

段  

九龍沙浦道 59 號  

金寶大廈 7 字樓  
1/20 份 

77.  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5 號餘段  

新九龍內地段第 517 號餘段  

九龍沙浦道 71 號  

8 字樓  
1/19 份 

78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0 號 A 分段  後巷  — 

79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1162 號 A 分段  後巷  — 



 

參考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80. 新九龍內地段第 498 號 A 分段  共用牆  — 

81.  新九龍內地段第 513 號 A 分段  共用牆  — 

82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515 號 A 分段  後巷  — 

83.* 新九龍內地段第 517 號 A 分段  後巷  — 

 

註：  * 註冊業主已接納收購建議，但仍未簽署買賣合約。  

 ** 業權轉讓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。  



  附錄三  

收地公告刊憲後的收地程序簡介  

 

收地公告  

刊憲  

－  收地公告的副本會張貼在受影響的物業或其附近  

 

 －  收地公告的副本會寄交相關的註冊業主  

 －  一般情況下，在收地公告張貼於相關土地當日起計的

三個月後，土地即會復歸政府所有。  

 

 －  在復歸日期之前，受影響物業的業主仍可與市區重建

局磋商，以達成出售相關物業的協議。  

 

 

復歸日期  

－  相關人士享有的一切法律權利及權益於復歸日期當

日，須予終止。此後，前業主不得訂立任何租約，或

向其租客或物業佔用人收取租金或任何費用。  

 

 －  支付給註冊業主的補償額，以該收回物業在復歸日期

的公開市值計算。  

 

 

補償建議  

－  

 

 

 

在復歸日期起計 28 天內，政府會向前業主及在緊接

復歸日期前擁有該土地產業權或權益的任何人士，提

出補償建議，或邀請他們提出補償申索。政府一般會

給予前業主 28 天期限，以便考慮是否接納補償建議。 

 

 －  

 

政府會向合資格的租客或物業佔用人提出特惠津貼

建議，一般會給予 28 天期限，以便考慮是否接納特

惠津貼建議。  

 

 

交回物業的  

空置管有權  

－  政府會要求前業主或物業佔用人於合理時間內遷離

物業 (備 註 )  

 

 －  政府在收回物業的空置管有權後，會提供足夠的保安

措施，以確保空置的物業不會被強行進入或非法佔

用。  

 

 

清拆  

－  政府在收回物業的空置管有權，以及截斷所有公用事

業設施 (例如水、電、煤氣 )的供應後，方會展開清拆

行動。  

 

備註：  一般情況下，前業主或物業佔用人須於復歸日期起計三個月內，

將物業的空置管有權交還政府。  



  附錄四  

政府的收地補償簡介  

 

(I) 住宅物業  

 

(A) 法定補償  

 

1.  業主的物業權益  －  收回物業在復歸日期的公開市值  

2.  租客的物業權益  －  於收回物業中所擁有權益 (如有的話 )在

復歸日期的公開市值  

3.  合法佔用人的補償  －  搬遷費用及開支 (一般以特惠補償支付 ) 

 

 申索人如未能與政府就法定補償額達成協議，可向土地審裁

處申請裁定。  

 

(B) 自置居所津貼及額外津貼  

1.  自住業主－除法定補償外，自住業主亦可獲發自置居所

津貼的特惠補償。  

2.  出租單位、出租地方或空置單位的業主－除法定補償外，  

 該等業主亦可獲發額外津貼。  

 

 業主如欲上訴，可向地政總署署長或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

會提出。  

 

(II) 商用物業  

 

1.  自用業主－以下 (a)或 (b)項補償中價值較高的一項：  

(a) 收回物業在復歸日期的現有用途價值，加上  

(i)  相等於收回物業在復歸日期應課差餉租值四

倍的特惠津貼，或  

(ii)  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(第 124 章 )提出的商業

損失申索；  

(b) 在適當的情況下，收回物業在復歸政府當日的重新

發展價值。  

 

2.  非自用物業業主－以下 (a)或 (b)項補償中價值較高的一

項：  



  

(a) 收回物業在復歸日期的現有用途價值，加上相等於

該物業在復歸日期應課差餉租值的特惠津貼；  

(b) 在適當的情況下，收回物業在復歸政府當日的重新

發展價值。  

 

3.  租客－於收回物業中所擁有權益 (如有的話 )在復歸日期

的公開市值，加上  

(i)  相等於收回物業在復歸日期應課差餉租值三倍的

特惠津貼，或  

(ii)  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 (第 124 章 )提出的商業損失

申索。  

 

(III) 工業物業  

 

 不適用於市區重建局的啓德道／沙浦道 KC-015 發展計劃。  

 

 

 

註：  

(i)  上述政府收地補償簡介，只供參考，絶不構成政府的任何陳述，

也絶不應引致任何期望，故不得以此為政府作出任何陳述或引致

任何期望的依據。欲知更詳盡的資料，請參閱地政總署發布的《收

回市區土地及補償安排－供業主，佔用人及測量師參考的指引》

(2013 年 7 月修訂本 )。  

 

(ii)  至於「現有用途價值」及「重新發展價值」的定義，請參閱上述

小冊子第 4 至第 6 頁。  

 


